
特殊情况 24小时内补办手续

明光市城管执法局行政强制类流程图

查封施工现场、强制拆除违法建设（含城市河道违法

建筑物拆除）

202-1 查封施工现场

承办机构：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

服务电话：0550-8024078 监督电话：0550-8028323

调查取证：制作以下文书：《现场勘验笔录》、《行政执法询问笔录》、
《现场照片》等，制作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》。

机关负责人批准

制作《查封通知书》

采取强制措施

将执法文书送达当事人

做行政强制记录，留底备查



203-2、强制拆除违法建设（含城市河道违法建筑物拆除）

承办机构：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

服务电话：0550-8024078电话：0550-8028323

案件来源

部门移送

承办部门告知当事人拟作出限期

拆除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。

案件审核
认为违法事实成立的，执法人员撰写调查终结报告，连同

案卷送法制机构审核

巡查发现媒体曝光群众举报上级交办

办案机构在 7日内核查，决定是否立案

决定不予立案的,经局领导批
准,办案机构将结果告知具名
的投诉人、申诉人、举报人

经局领导批准予以立案，办案机构负

责指定 2名以上办案人员
移送有关部门

调查取证
1、现场勘验、2、调查询问、3、收集证据

案件审批

依法作出《限期拆除决定书》并
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

听证告知
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在听证 7日前
送达听证通知 法制股组织听证会

制作听证报告3日内听取陈述、申辩

催告
当 事 人
自 动 履 行

5 日内结案、

立卷归档
做 出 强 制

执行决定

当事人可以在 60日内申请复议或
6个月内直接向法院提请诉讼

作出《限期拆除决定
书》同时张贴公告


